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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宁

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惠国际”或“公司”）的持

续督导机构，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05）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1,715,246 股，每股发行价为 35.68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 417,999,977.28 元；扣除发行费用 13,809,194.1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04,190,783.17 元。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众会字（2021）第 00831 号验资报告。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23 日。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以前年度投入项目金额合计23,316.67万元，

2025年度投入项目金额合计2,922.85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

（包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4,880.26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结余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405,320,7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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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减：支付定增发行费用 1,129,949.47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04,190,783.17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262,395,232.03 

减：累计购买理财使用募集资金 1,289,00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累计净额 14,058,597.08 

加：累计收回理财产品本金 1,171,000,000.00 

加：累计收回理财收益 10,948,456.36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8,802,604.58 

加：购买理财产品暂未收回的本金 118,000,000.00 

减：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累计净额 14,058,597.08 

减：累计收回理财收益 10,948,456.36 

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41,795,551.1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的存

储、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以及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作出了明确

的规定。 

2021年3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分

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县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3月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2022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2022年3月5日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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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公告》）。子公司长沙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鲜啤

公司”）在长沙新开立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2年5月20日，公司及子公司与

保荐机构五矿证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2022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2022年10月14日发布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子公司武汉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鲜啤公司”）在武汉新开立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3年1月5日，公司及子公

司与保荐机构五矿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甸支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披露了《乐惠国际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7）。公司因聘请国金证券担任公司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具体负责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

工作。公司与原保荐机构五矿证券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五矿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国金证券承接。鉴于公

司保荐机构的更换，并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县支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象山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蔡甸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3年8月9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以及2023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鲜啤酒售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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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项目”，并将募集资金15,450.00万元投入至“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详见公司2023年8月10日发布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公告》）。同时，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变

更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

更情况，由项目实施主体昆明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科技

有限公司新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3年9月23日，公司及昆明鲜啤三十公里科

技有限公司、长春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就该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

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

与管理。公司及长春鲜啤三十公里科技有限公司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就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日期 

初始存放金

额 

变更后初始存

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1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象山西周支行 

39708001040

015987 
2021 年 2 月 23 日 122,320,732.64 15,980,732.64 201,321.17 

2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象山支行 

33200213101

20100061417 
2021 年 2 月 23 日 58,000,000.00 18,000,000.00 150,0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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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日期 

初始存放金

额 

变更后初始存

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3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江北支行 

81147010137

00377786 
2021 年 2 月 23 日 100,000,000.00 70,000,000.00 9,144,246.87 

4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奉化支行 

38802010010

0025096 
2021 年 2 月 23 日 125,000,000.00 4,390,000.00 595,921.46 

5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市望城支行(注

1) 

58597842437

4 
2022 年 4 月 13 日 - 79,999,983.14 - 

6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奓山支行 

17096801040

010775 
2023 年 1 月 21 日 - 146,950,016.86 11,282,779.56 

7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广卫支行 

87191360151

0608 
2023 年 9 月 26 日 - 40,000,000.00 11,833,238.80 

8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支行 

09-

09030104007

2103 

2023 年 9 月 25 日 - 8,708,714.49 2,658.65 

9 
平安银行上海

长宁支行 

15525268778

866 
2025 年 11 月 4 日 - 21,291,285.51 15,592,388.30 

合计(注 2) 405,320,732.64 405,320,732.64 48,802,604.58 

注 1：截至 2025 年 4 月，公司“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募集资金已使

用完毕，公司已于 2025 年 4 月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及账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市望城支行 585978424374）的注销手续，并将节余资金转入“鲜啤 30 公里武汉城市

工厂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及账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奓山支行

17096801040010775），用于该项目建设。 

注 2：初始存放金额 405,320,732.64 元中有 1,129,949.47 元为定增发行费用，截至 2025

年末公司已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西周支行账号为 39708001040015987 募集

资金账户支付完毕。 

三、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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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其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的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来购买不超过一年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

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本次现金管理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资金额度在期限内根据募集资

金闲置情况循环使用，董事会授权人士行使日常投资决策权。 

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含控股子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的暂时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

来购买不超过一年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或

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本次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资金额度在期限内根据募集资金闲置情况循环使用，董事

会授权人士行使日常投资决策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协议方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产品类型 
预期最高年

化收益率 
起止时间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象山支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

款 ( 产 品 代 码 ：

EEH25043DT) 

9,000,000.00 本金保障型 2.40% 
2025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6 年 5 月 14 日 

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象山支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

款 ( 产 品 代 码 ：

EEH25043UT) 

9,000,000.00 本金保障型 2.40% 
2025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6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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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方正证券收益凭证金添

利 ZD25023 号 
10,000,000.00 本金保障型 2.25% 

2025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6 年 5 月 28 日 

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方正证券收益凭证金添

利 ZD25022 号 
70,000,000.00 本金保障型 2.25% 

2025 年 12 月 3 日至

2026 年 6 月 3 日 

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方正证券收益凭证金添

利 ZD25022 号 
10,000,000.00 本金保障型 2.25% 

2025 年 12 月 3 日至

2026 年 6 月 3 日 

6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方正证券收益凭证金添

利 ZD25022 号 
10,000,000.00 本金保障型 2.25% 

2025 年 12 月 3 日至

2026 年 6 月 3 日 

合计 118,000,000.00 - - -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

况。 

（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

况。 

（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

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1年3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2021年4月12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将“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

项目”和“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宁波精酿谷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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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变更为“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投资。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在

全资子公司及上市公司之间进行变更的不视为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 

公司于2022年3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2022年3月21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从26,000万元调整为18,000万元，

将结余的8,000万元资金投入“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 

公司于2022年10月12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2022年10月31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终止“当日鲜

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募集资金投入后的剩余募集资金16,313.56万元（包含利

息及理财收益）投入“鲜啤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该项目总投资为18,000

万元，利用募集资金16,313.56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补充。 

公司于2023年8月9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2023年8月25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终止“鲜啤酒

售卖机运营项目”，并将募集资金15,450.00万元投入至“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

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

厂项目”总投资为15,230.54万元，利用募集资金10,445.53万元；“长春鲜啤三十

公里城市酒厂项目”总投资为7,851.28万元，利用募集资金5,004.47万元，不足部

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补充。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由于募投项目“昆

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受到客观因素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下行

压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建设进度较预计有所延迟，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为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基于谨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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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将募投项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

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延期至2025年4月。 

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2025年3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募投项目“鲜啤30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

期）原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5年3月，“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原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5年4月，由

于“鲜啤30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

用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将上述三个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日期调整至2027年4月。 

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2025年8月1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公司在“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的实

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对募投项目的

设计产能、实施方式、项目总投资规模以及内部投资结构等进行变更。详见2025

年7月17日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实施内容、投资规模及内部投

资结构的公告》。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七、会计师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意见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众

会字(2026)第06655号”《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专项鉴证

报告》。报告认为，乐惠国际编制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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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编制，反映了乐惠国际公司截止2025年度的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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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419.0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22.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9,763.5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239.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8.38%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当日鲜精酿（啤酒

工坊）项目 
是 24,619.08 961.87 961.87 - 961.87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鲜啤酒售卖机运营

项目 
是 15,800.00 350.00 350.00 - 35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鲜啤三十公里长沙

万吨城市工厂项目 
否 - 8,000.00 8,000.00 23.02 8,020.20 20.20   100.25 2022年9月 -396.55 否 否 

鲜啤30公里武汉城

市工厂项目 
否 - 16,313.56 16,313.56 1,373.35 13,575.15 -2,738.41 83.21 

一期：2024年7月 

二期：2027年4月 

一期： 

-1,039.68 
否 否 

昆明鲜啤三十公里

城市酒厂项目 
否 - 10,445.53 10,445.53 41.12 1,839.34 -8,606.19 17.61 2027年4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长春鲜啤三十公里

城市酒厂项目 
否 - 5,004.47 5,004.47 1,485.36 1,492.96 -3,511.51 29.83 2027年4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0,419.08 
41,075.43

（注 1） 
41,075.43 2,922.85 26,239.52 -14,835.91 63.88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由于“鲜啤 30 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用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现拟将“鲜啤 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

期）、“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2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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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在授权额度和授权期限内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327,000,000.00 元，理财产品赎回金额 355,000,000.00 元，并取得理财收益 3,975,257.44

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 

注 1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40,419.08 万元为变更前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调整后投资总额 41,075.43 万元高于承诺投资总额 656.35 万元，系包含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和

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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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计投

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化 

鲜啤三十公里长沙

万吨城市工厂项目 

当日鲜精酿（啤酒

工坊）项目 
8,000.00 8,000.00 23.02 8,020.20 100.25 2022年9月 -396.55 否 否 

鲜啤30公里武汉城

市工厂项目 

当日鲜精酿（啤酒

工坊）项目 
16,313.56 16,313.56 1,373.35 13,575.15 83.21 

一期：2024年7月 

二期：2027年4月 

一期： 

-1,039.68 
否 否 

昆明鲜啤三十公里

城市酒厂项目 

鲜啤酒售卖机运营

项目 
10,445.53 10,445.53 41.12 1,839.34 17.61 2027年4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长春鲜啤三十公里

城市酒厂项目 

鲜啤酒售卖机运营

项目 
5,004.47 5,004.47 1,485.36 1,492.96 29.83 2027年4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39,763.56 39,763.56 2,922.85 24,927.65 62.69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一、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 

（一）变更原因 

由于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在国内均属于首创，不仅在技术上需要克服很多难点，同时需要同潜在客户就商业模式和合作方式进行长期深入沟通，结合客户需

求对该设备进行了数轮调试和改进工作；另一方面，系统配套的浓缩配方麦汁种类多、研发周期长，因此项目进度晚于预期。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

公司拟缩减“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募集资金的投资规模 8,000 万元，并将缩减的募集资金投入到新募投项目“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目”中。受

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以及新一代年轻消费者引领啤酒消费升级等因素驱动，中高端啤酒市场在未来具备巨大的潜力，因此公司新增“鲜啤三十公里长沙万吨城市工厂项

目”。 

（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2 年 3 月 21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二、鲜啤 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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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更原因 

由于市场原因，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的商业模式的实施受到了较大影响，同时，采用预包装方式的鲜啤由于方便在商超以及网络渠道购买而受到市场的欢迎。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决定终止“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将剩余的募集资金 16,313.56 万元（包含利息及理财收益）用

于“鲜啤 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 

由于“鲜啤 30 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用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将募投项目“鲜啤 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

项目”（二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7 年 4 月。 

（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2 年 10 月 31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2 年 10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 年 3 月 24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募投项目“鲜啤 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7 年 4 月。 

 

三、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一）变更原因 

公司自推出“鲜啤 30 公里”品牌以来，始终围绕“百城百厂”的经营战略，致力于满足消费者对于鲜啤精酿产品的需求。“当日鲜精酿（啤酒工坊）项目”和“鲜啤

酒售酒机运营项目”等精酿鲜啤相关项目作为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于这两个项目的商业模式均属于国内首创，虽然在技术层面克服了许多困

难，但是同时需要和潜在客户就商业模式和合作方式进行长期深入沟通。整体项目推进情况相对缓慢。公司城市酒厂生产的预包装精酿鲜啤酒产品以及小酒馆和打酒

站商业模型已逐渐满足“当日鲜精酿（鲜啤工坊）”和“鲜啤酒售酒机项目”在目标市场的营业场所及自营场地的业务需求。为进一步扩大公司鲜啤精酿业务的目标

市场区域，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用于市场需求更为广阔，需求更为迫切的城市酒厂建设，以提高公司区域预包装精酿鲜啤产品和小酒馆、打酒站业态的供应链能力。

经审慎分析和充分论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股东的价值回报，公司拟终止原募投项目“鲜啤酒售卖机运营项目”，将 15,45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昆明

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受到客观因素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建设进度较预计有所延迟，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为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稳步实施，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基于谨慎原则，公司拟将募投项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延期至 2025 年 4 月。 

由于“鲜啤 30 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用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将募投项目“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

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延期至 202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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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3 年 8 月 25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3 年 8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

告》。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募投项目“昆

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延期至 2025 年 4 月。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 年 3 月 24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募投项目“鲜啤 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二期）原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5 年 3 月，“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

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原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5 年 4 月，由于“鲜啤 30 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用率，放

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现拟将上述两个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27 年 4 月。 

 

四、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 

（一）变更原因 

公司在长春及周边地区的精酿啤酒相关市场培育已初见成效，市场需求预期较好。因此，公司计划进一步提升长春工厂的建设产能，此外，为强化公司核心产能的自

主可控性，提升生产体系的长期稳定性，公司将原租赁厂房实施方式变更为自建厂房，以规避租赁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匹配公司中长期产能规划。 

（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6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 年 8 月 1 日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公司在“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的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对募投项目的设计产

能、实施方式、项目总投资规模以及内部投资结构等进行变更。详见 2025 年 7 月 17 日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实施地点、实施内容、投资规模及内部投资结构的

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由于“鲜啤 30 公里”精酿鲜啤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优先考虑提高目前在手产能的利用率，放缓新城市酒厂的投产进度。公司现拟将“鲜啤 30 公里武汉城市工厂项目”、

“昆明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和“长春鲜啤三十公里城市酒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27 年 4 月。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